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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省生育医疗就诊接口传送规则的通知
各设区市医保经办机构，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省本级定点医疗机构：
为推进生育保险异地联网直接结算，提升生育保险待遇智能化发放水平，现就进一步规范全省生育医疗就诊接口传送规则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内容。对全省范围内（含职工居民）的生育医疗门诊、住院信息传送要求进行统一规范。

二、涵盖范围。本通知规范接口传输规则涉及的费用包括参保人从妊娠至分娩期间发生的生育医疗费、因实行计划生育诊疗过程产生的计划生育医疗费。其中生育医疗费指产前检查、住院分娩诊疗过程发生的医疗费用，含妊娠过程保胎、流产、引产、死胎、宫外孕的诊疗和分娩住院期间妊娠相关合并症、并发症的诊疗；计划生育医疗费指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男女绝育及复通术等计划生育诊疗过程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含分娩后婴儿相关费用和辅助生殖相关费用。
三、传送要求。为完整记录手术或妊娠过程相关信息，结合实际操作，生育接口规范中“生育类别”字典值、孕周数、胎儿数、生育日期、计划生育手术或生育日期为必填项目；一般情况下，“计划生育手术手术类别”字典值（详见附件2）无需传送，特殊情况下“生育类别”字典值无法准确表达临床实际操作时（例如宫外孕手术治疗），须通过传送“计划生育手术”字典值进一步完善相关诊疗信息。
四、外省人员。为便于定点医疗机构操作，外省来闽就诊人员，参照以上规定执行。省医保中心统一将字典值按国家平台有关规范转换后进行传输结算。
五、执行时间。自2025年4月10日起执行，其中2025年5月1日前为过渡期，兼容新旧两套规则。自2025年5月1日起，正式按照本规范传输结算。
六、系统设置及监测指导。各统筹区应根据规范结合本地生育保险待遇政策，做好政策配置与信息系统（含手工报销模块）更新调整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宣传培训，指导督促本地定点医疗机构调整院内信息系统配置，并做好过渡期监测，及时纠正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不规范传输行为。

附件：1.福建省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生育接口规范
2.生育类别及计划生育手术类别字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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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1日
信息公开类型：不予公开

抄送：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医药服务管理处、网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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